2012年焦作市直事业单位招聘年龄要求
	学历学位
	年龄要求
	备注

	本科及本科以下学历
	30岁以下(1982年9月18日以后出生)
	对岗位有特殊要求的以岗位表年龄要求为准，年龄计算基准日为2012年9月18日;

	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历
	35岁以下(1977年9月18日以后出生)
	

	全日制博士研究生学历
	40岁以下(1972年9月18日以后出生)
	


2012年焦作市直事业单位招聘相关优惠政策
	对象
	优惠政策
	提交材料
	办理方式

	农村绝对贫困家庭和享受国家最低生活保障金城镇家庭人员
	免缴笔试 考务费
	提交其家庭所在地的县(市、区)扶贫办出具的特困证明原件和特困家庭基本情况档案卡(原件和复印件)
	符合条件的报考者于资格初审通过之后至2012年9月22日18：00前到市人事考试中心(地址：焦作市焦东路劳动大厦11楼)办理免缴费用的手续。

	享受国家最低生活保障金城镇家庭人员
	
	提交其家庭所在地的县(市、区)民政部门出具的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证明原件和低保证(原件和复印件)
	

	国家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和我省志愿服务贫困县计划、“三支一扶”计划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焦作籍生源大学生
	笔试成绩 加5分
	提供证书、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
	拟享受加分政策的报考者，于2012年9月18日至21日到焦作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人力资源管理科(焦作市丰收路花卉市场对面，人社大厦801房间)提交有关资料，逾期不提交视为放弃加分。拟加分情况将在指定网站公示。

	参加焦作市高校毕业生进社区活动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大学生
	
	提供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
	

	焦作市各县市区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“三支一扶”大学生
	
	提供证书原件和复印件一份
	

	参加焦作市“大学生村干部”计划在农村任职2年以上的大学生村干部
	
	提供市、县两级大学生村干部管理工作办公室的证明
	


